花蓮縣政府114年度身心障礙者及老人照顧需求服務計畫
一、目的：
為協助合併有多重疾病，需醫護、養護需求之弱勢民眾獲得良善機構式照顧服務，補助照顧費及耗材等照護相關物品費用，確保弱勢個案獲得妥適之照顧權益。
二、辦理期程：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三、補助對象：
設籍本縣且需符合老人公費安置或身心障礙者住宿式照顧服務費用補助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並符合以下條件：
(1) 經本府社工評估開案服務之經濟弱勢老人及身心障礙者(非由民眾或機構單位自行申請)。
(2) 為本府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個案。
四、補助項目（限由本府社工或監護/輔助宣告業務單位評估）：
(1) 民生必需品（尿布、看護墊）。

(2) 營養品及管路相關耗材費。
五、補助標準：
(1) 民生必需品：
1. 指尿布、看護墊二項，並不包含衛生紙、溼紙巾等用品。
2. 尿布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2,500元整。
(2) 營養品及管路相關耗材費（不含技術費及個人日常衛生用品）：
1. 需管灌營養品（含鼻胃管、胃造廔口）照護個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元整。
2. 腸造廔口（人工肛門）照護個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元整。
3. 膀胱造廔口照護個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1,000元整。
4. 氣切照護個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3,000元整。
※留置三管（含造廔管）照護個案，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整。
六、補助單位申請應備文件：
(1) 服務申請表。
(2) 服務申請明細表。
(3)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4) 本府老人公費安置或身心障礙者住宿式照顧費用核定表影本。
(5) 尿布、看護墊民生必需品：

1. ADL評估表總分0~20分完全依賴者核定補助新臺幣2,500元。
2. ADL評估表總分21~60分嚴重依賴者核定補助新臺幣2,000元。
3. ADL評估表總分61分以上者不予核定補助。
(6) 營養品及管路耗材費：管路留置證明（由居家護理師開立，並簽立護理師證號）。
(7) 鼻胃管、胃造廔口、腸造廔口（人工肛門）、膀胱造廔口、氣切照護之申請核定應附上最近3個月內更換管路的留置證明（由護理師開立，並簽立護理師證號）。
七、核銷作業應備文件：於每季次月15日前(惟第4季須5日前)檢附請款公文、領款收據、照顧需求服務計畫核銷總表、核銷憑證（收據正本或發票）。
八、經費來源：
由114年花蓮縣公益彩券分配盈餘基金－身心障礙者福利計畫－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奬助項下支應。
九、查核機制：為確保受補助對象獲得妥適的照顧品質，本府將採不定期不定時方式由專人至安置機構實地訪查。
十、預期效益：透過提高照顧服務費、管灌營養及醫療耗材費補助，增強機構照顧意願，使有多重照顧需求之身心障礙者及老人，能穩定使用機構照顧服務、減輕家庭照顧負荷，嘉惠弱勢。


